附件1:
报价函
致：南充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我方为（公司/个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方已充分阅读并认可《南充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关于对破产案件待处置资产公开询价的公告》，经我（公司/个人）研究决定，参与本次询价活动。
一、标的物详情：存放于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长征路131号的和平药房名下所有待处置资产。
二、特别说明：标的物以其现状为准，管理人、和平药房不承担标的物的瑕疵保证责任。报价人在竞价前已经仔细查验标的物性状、数量、品质。现作出报价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报价人已明确知晓管理人提供的标的物清单仅供参考，保证不会以标的物数量、质量的变化以及标的物清单与实际不符等理由主张降低报价。
三、意向报价
[bookmark: _GoBack]我方具有药品无害化销毁的相关资质，清楚并了解南充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所有待处置资产的情况，并拟向南充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以________元的价格购买南充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名下所有待处置资产，合计总价款为_________元，该报价系资产收购和药品销毁的全部费用（包括可能产生的税费、装卸费、运输费、人工费等）。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公司/个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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